存量非居住房屋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请书
（模板）

XX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和规划建设局、规
划与开发建设局）：
我方（名称）拟将位于湛江市xx（县、市）区的（项目名称）项目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基本介绍
（1） 项目名称、地址、现使用情况、改建必要性，预计开工、竣工、投入运营时间。
（二）土地证明（性质、来源、权属）。
（三）改建设规模（幢、层、套数、单套面积比例、交付标准）。
（四）资金筹集（总投资、资金来源、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五）房屋存在抵押登记等他项权益的，所有他项权益人的书面意见。实施人（单位）是受委托单位（机构）的，产权人书面委托证明。实施人（单位）租赁他人物业用于改建的，介绍项目总租赁年限及剩余租赁年限。
2、 运营方案
（1） 项目运营主体、项目运营期限、经营模式。
（2） 出租对象、租金水平、单次租赁期限、租金押金收取方式等。
3、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一是申报主体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提供虚假材料自愿承担的法律责任；二是申报主体履行建设施工、消防、安全、治安的职责；三是运营主体健全准入退出管理机制，自觉接受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四是项目运营期满后，运营主体依法依约负责处理房屋租赁关系等事项以及因此引起的纠纷、诉讼等。
请予以认定，特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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